
立法會法案委員會

2001 年版權（修訂）條例草案

2001 年版權（修訂）條例草案中自由化的範圍

目的

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考慮下列事宜 -

(a) 2001 年版權（修訂）條例草案中自由化的範圍，應否予以收窄，
使其只涵蓋商用電腦軟件；以及

(b)條例草案應否予以修訂，以防止片長少於 20 分鐘的影視片偽
裝為電腦軟件以平行進口方式輸入香港；並訂明“百分比限

制”，以允許軟件納入部分影視片。

2. 本文件就上述要求提供政府的回應。我們亦藉此機會回應

數份提出類似事宜的意見書。這些包括兩份來自電腦遊戲行業的

意見書（其中一份的副本已抄送法案委員會 -參閱委員會秘書二零
零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的信件），以及兩份來自音樂業的意見書（參

閱委員會秘書二零零二年十月七日及十二日的信件）。

自由化的範圍

3. 在去年進行的有關平行進口電腦軟件自由化的公眾諮詢

中，我們得到公眾普遍支持，將平行進口所有類別的電腦軟件自

由化，包括教學和娛樂軟件。

4. 我們在二零零一年五月向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匯報公眾

諮詢結果，並請委員會支持我們將平行進口所有類別電腦軟件自

由化的建議。我們亦特別指出電影及音樂界就自由化措施可能對

其帶來影響的關注，該影響是由於電腦軟件與影音作品的融合而

產生。我們向委員會表示，我們在草擬條例草案時，會仔細研究

如何處理納入電影及音樂的電腦軟件，並適當地參考其他司法管

轄區的經驗。委員會一致支持我們的建議。

5. 在上述背景下，我們擬定了 2001 年版權 (修訂 )條例草案。
我們在條例中訂立明確條文，以防止偽裝為電腦軟件的電影及音

立法會  CB(1)188/ 02-03(01)號文件



- 2 -

樂紀錄以平行進口方式輸入香港，其中有關電影的條文參考了澳

洲的做法。我們在條例草案最後定稿以提交立法會前，就擬稿中

的該等條文諮詢了電影及音樂業。除音樂業對草案字眼提出一些

技術性意見外，兩業界並無就包括教學及娛樂軟件於自由化範圍

內提出任何原則性反對。

6. 因應法案委員會的要求，我們細心思考過應否將自由化範

圍收窄，使其只適用於商用電腦軟件。經慎重考慮後，我們認為

這一限制並不理想。允許平行進口電腦軟件，可使有關市場更具

競爭力，其好處是可提供更低廉和更多產品及服務的選擇。這些

好處不應只惠及商用軟件用家。現時的建議可使教學及家庭用家

也受益。正如公眾諮詢結果顯示，公眾清晰要求平行進口所有類

別的電腦軟件。

片長少於 20 分鐘的影視片

7. 我們的政策是保留現有平行進口電影及音樂紀錄的管制。

我們願意考慮任何對條例草案的必要修訂，以更有效地體現此政

策意圖。我們不反對法案委員會的建議，修訂第 35A 條以防止片
長少於 20 分鐘的影視片偽裝為電腦軟件以平行進口方式輸入香
港，這與我們的政策意圖相符。至於以其他方式回應業界對 20 分
鐘規則的任何特別關注，我們亦持開放態度，只要條例草案可達

至更廣的目的，即容許包含有限數量的電影及音樂內容的電腦軟

件，以平行進口方式輸入香港。

百分比限制

8. 至於為影視片訂明百分比限制的事宜，我們在草擬條例草

案時確曾考慮這一方案。我們不認為這方案可取，因為某一影視

片在不同市場及不同媒體渠道以不同長度發行的做法並不罕見。

以不同長度發行這一做法可能會對執法製造不明朗因素，從而構

成困難。

諮詢電腦遊戲業

9. 因應法案委員會的要求，我們已去信電腦遊戲業的有關團

體，邀請他們就條例草案表達意見。我們接獲三份書面意見書 (其
中兩份亦抄送法案委員會 ) — 其中一份是由代表美國互動數碼遊
戲出版商的互動數碼軟件協會提出，其他兩份來自本地電腦遊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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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銷商。他們反對建議的自由化措施，主要原因是該措施會損害

分銷商的生意，增加盜版活動以及使商人不願在香港投資推廣及

開發產品。

10. 這些意見書中表達的意見大致與在去年公眾諮詢中反對建
議的意見相若。他們反對的原因不是電腦遊戲業所獨有的，亦無

證據顯示建議的自由化措施會對本地電腦遊戲發展商有負面影

響。

對音樂業再提交的意見書的回應

11. 音樂業重申其要求，以保留現時音樂紀錄的特許制度，即
就任何納入音樂片段的電腦軟件而言，如在該軟件中使用該音樂

片段的特許不包括香港地區，則有關軟件不可平行進口。音樂界

提出論據，指在實際情況下，版權擁有人已就納入電腦軟件的音

樂片段發出全球性的特許，因此並無需要在條例草案中為允許平

行進口此類軟件訂立條文。

12. 我們對音樂業的要求有所保留。如接受有關要求，將會對
平行進口納入音樂片段的電腦軟件造成不明朗因素，因為平行進

口商要明確知道此等音樂片段是否有適當特許，將會十分困難。

此外，此要求亦可能造成漏洞，使電腦軟件發行商可限制將其產

品以平行進口方式輸入香港，例如將有關音樂片段的特許發予其

在香港的附屬機構。

13. 音樂業進一步表示，建議的自由化措施將會對基於先進多
媒體平台或科技的商業模式之潛在發展造成負面影響。我們尚未

見到任何證據支持這一意見。

工商及科技局

工商科

二零零二年十月


